
 

 

冀教科函〔2021〕22号 

 

河北省教育厅 
关于组织开展 2021 年度省部共建协同创新 

中心申报工作的通知 
 

各有关高校： 

根据教育部办公厅《关于组织开展 2021 年度省部共建协同

创新中心申报工作的通知》（教科信厅函〔2021〕26号）文件精神，

为做好我省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申报工作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： 

一、推荐指标 

教育部下达我省2021年度推荐指标2个，从我省已认定（不

含培育建设）的河北省协同创新中心中择优推荐。 

二、推荐标准 

（一）牵头高校能够认真履行协同创新中心建设主体责任，

制定可行的建设发展规划，明确中心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，对中

心的组织管理、人才队伍建设、资源条件配置、经费投入保障等

方面配套改革政策明确、落实到位。 

（二）协同创新中心紧扣国家重大需求和我省经济社会发展

需要，坚持“四个面向”，瞄准真问题，组织真团队，开展真研

究，推进真协同，作出真贡献。在重大科学前沿、行业产业、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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域发展及优秀文化传承创新方面已经承担了重大协同创新任务、开

展了实质性产学研协同创新，协同增效明显、影响力大，政府、行

业及社会认同度高，能够达到或接近国家认定标准的协同创新中心。 

（三）坚持统筹建设布局、分类和特色发展的原则，优先推

荐尚未建有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且工作成效突出的牵头高校。 

三、推荐程序 

省教育厅组织相关专家对申报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和评审，择

优向教育部推荐。 

四、其他要求 

（一）同一牵头高校最多申报一个，超额不予受理。请符合

推荐标准的牵头高校按照通知要求积极申报。 

（二）报送材料包括：申报书纸质版一式5份及电子版。纸

质版要求以学校公函的形式报送。 

（三）请于2021年 9月 13日前将相关材料报省教育厅科技

处，过期不予受理。联系人：刘治利，联系电话：0311-66005156，

邮箱：kjc821@163.com。 

 

附件：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申报书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河北省教育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8月 30日 
 

信息公开形式：依申请公开  



 

 - 3 - 

附件 

 

 

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 

申报书 
 

 

 

 

 

 

中心名称：（请使用仿宋 3 号字）             

依托主体学科：（填写一级学科）              

牵头高校：(公章)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心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 系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传  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电子邮件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地方教育行政部门：(公章)                 

 

2021 年 8 月 

 



 

 - 4 -  

一、中心情况和现实需求（2000字） 

1.发展历程（简要介绍组织形式、研究方向、主要协同单位

等方面的演变过程） 

2.综合实力（具体介绍中心运行管理、科研条件、人才团队、

科研任务、成果贡献、行业产业社会影响力等总体情况） 

3.现实需求（简要分析经济社会、行业产业重大现实需求，

满足需求的途径、政策环境、科技形势等） 

二、省级认定后取得的标志性成果（5000字） 

具体介绍不超过5项在重大科技创新、技术转移与成果转化、

政策建议与咨询报告、机制创新科研育人等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或

案例，以体现创新贡献和协同增效，突出服务需求、支撑发展、

传承文化、支撑决策等方面的主要贡献和重要意义。 

三、未来四年发展规划（3000字） 

1.发展目标 

2.重点任务 

3.实施计划 

4.保障措施 

5.预期成效 

四、中心自我评价 

简述存在问题、改进措施，面临挑战、应对思路等。 

中心主任（签名） 

五、牵头高校推荐意见及支持保障措施 

（盖章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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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地方推荐意见及经费投入承诺 

（盖章） 

七、附件 

1.省级认定支持相关佐证文件（包括省级协同创新中心认定

文件，专项资金投入证明材料等） 

2.协同创新中心相关佐证材料（包括骨干人员名单，10 项

以内重要科研成果或领导批示清单，中心发布的规章制度清单及

证明材料等） 

3.牵头高校相关佐证材料（包括对牵头高校自主创新能力提

升、促进“双一流”建设发展的作用和贡献的相关材料，学校出

台支持中心建设的规章制度清单及证明材料等） 

4.产学研协同能力佐证材料（包括协同单位参与组建协同创

新中心的原始协议以及本次参与共建的知情同意书，其他有关单

位对中心建设支持投入证明，行业产业委托任务、共建研发平台、

技术转移、成果转化、市场企业用户评价等） 

 

备注： 

1.本申报书所填内容须真实客观、准确规范、简明扼要； 

2.本申报书所填内容均为中心获省级认定以来的数据； 

3.本申报书所附佐证材料须真实可靠，否则取消申报资格并

予以通报。 

 


